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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评〔2025〕12号

  为做好2025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（以下简称中级资格考试）报名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  一、关于报名平台
  2025年度中级资格考试将于近期开始报名，报名工作将通过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全国统一平台）进行。为加快办理报名审核，请拟参加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登录全国统一平台“会计人员信息采集”模块完成信息采集，待审核通过后，可于报名期间在“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”模块提交报名申请。为确保按时顺利完成考试报名，请尽早完成信息采集或更新。
  二、关于中级资格考试免试申请
  根据《关于做好会计专业学位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4〕7号）的要求，“获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内会计硕士专业学位、会计博士专业学位的人员，报考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可免试《财务管理》科目”。申请免试者应于2025年5月12日至6月25日通过全国统一平台“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”模块提交免试申请。经审核确认后，可以免试。2024年度已提交免试申请并经审核确认的人员，可在全国统一平台“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”模块查询，无需再次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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